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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質詢是議員監督政府的重要方式之一，在過去相關研究中，學者們大多以

質詢問題的數量或涵蓋的政策領域來衡量議員的表現，對於議員質詢強度的分析

比較少。因此，本文依據 Maricut-Akbik（2021），將議員質詢的內容分成四個
不同質詢強度的類別；由低至高分別是：要求資訊、要求說明解釋、要求政府改

變、譴責威脅制裁。本文分析苗栗縣第十八屆議會議員的口頭質詢，來探討不同

政黨與派系的議員，其監督的強度是否有所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不論是哪一黨派議員，在其質詢內容中，最常提出的問題類

型是要求說明解釋，其次則是要求資訊，譴責威脅制裁的問題數量是最少的。另

外，統計分析的結果顯示，相對於執政的黃派議員，反對黨議員所提出要求說明

解釋、譴責威脅制裁的問題數明顯較多；反對派的劉派議員在譴責威脅制裁的數

量上也是明顯較多的。因此，反對黨及執政黨內的反對派議員在質詢時的強度是

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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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質詢是議員監督政府的重要工具之一（Akirav, 2011; Bailer, 2011; Dandoy, 2011; 
Martin, 2011b, 2016; Proksch & Slapin, 2011），也是最被選民重視與關注的行為之一
（Martin, 2016）。議員常利用質詢的機會來檢視行政機關的政策是否符合人民的利
益、施政是否落實及完成的效率，以及行政官員的操守弊案等。在質詢的過程中，議

員與官員間的問答會被即時地記錄下來，而可能成為媒體報導的內容。故雖然有些議

員在質詢的過程中，可能有作秀、誇大、謾罵、唇槍舌戰的部分，但整體來說，仍是

民主國家中必要且重要的過程（Akirav, 2011）。
過去有關議員質詢的研究，大多以質詢的內容與數量作為研究的對象，並以實

證的方式來探討其是否會受到選區特性與議員個人特性的影響（Akirav, 2011; Bailer, 
2011; Papp, 2020; Rasch, 2009; Russo, 2011; Saalfeld, 2011; Zittel et al., 2019; 王靖興，
2009；古哲瑋等人，2022）。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嘗試分析議員的質詢到底涵蓋哪些
監督的功能或面向，但後面這類的研究大多是理論的探討，鮮有實證的研究（Martin, 
2011b, 2016; 周萬來，2004）。直到近年，才有學者開始針對議員質詢功能及監督的
強度進行實證研究（Akirav, 2011; Maricut-Akbik, 2021）。

這些國外的研究大多是聚焦在國會層級，對地方議會著墨不多，故本文想要補充

這個研究缺隙，試圖分析在地方議會中，不同黨派議員質詢內容的監督強度。作者在

整理相關研究後，將依據 Maricut-Akbik（2021, pp. 544-545）所提出的分類方式，將
質詢內容分為四類，分別為：要求資訊、要求說明解釋、要求政府改變、譴責威脅制

裁等。因此，本文第一個研究問題是要想要了解地方縣議員在總質詢的口頭質詢中，

在上述四種類別中的問題數量分別是多少？哪一類的問題數量較多？哪一類較少？

此外，受限於作者有限的時間與精力，本文以苗栗縣議會第十八屆（2014-2018）
議員的總質詢內容作為分析對象。

1
選取苗栗縣的原因是：第一，苗栗縣自立縣以來，

長期由國民黨一黨執政，因此在縣議會中，民進黨或泛綠陣營的制衡力量為何？或是

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展現監督力量？是值得探討的問題。第二，儘管苗栗縣的政治生態

是長期由國民黨執政，但從地方派系的角度來看，苗栗分為兩個主要派系：分別是由

前縣長劉政鴻所代表的「劉派」，與時任縣長徐耀昌所代表的「黃派」。兩派在地方

1 國外學者在議員質詢內容的相關研究中，大多數也是針對某一個國家的某一個屆期來進行分析，例如

Akirav（2011）針對 1992年至 1996年以色列國會進行分析；Bailer（2011）針對 2003年至 2007年瑞
士下議院進行分析；Martin（2011a）針對愛爾蘭 1997年至 2002年國會質詢進行分析；Saalfeld（2011）
針對英國下議院 2005年至 2010年進行分析；Zittel等人（2019）針對 2009年至 2013年德國國會進行
分析等。因此本文的研究對象是與過去國外相關研究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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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歷史中，時常出現競合的複雜關係，依據 Garritzmann（2017, p. 2）的理論，
派系也是可能的反對者之一，因此，泛藍陣營中的不同派系議員是否有不同的質詢行

為？反對派的議員是否有較強的監督力道？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故本文依據苗栗縣

的政治生態，將議員分為三種群體，即：泛國民黨的執政派系（後簡稱縣長派議員或

黃派議員）、泛國民黨的反對派系（劉派議員）以及反對黨議員（民進黨與其他泛綠

議員），來探討不同黨派的議員在總質詢的口頭質詢時是否有不同的行為？也就是在

上述四類質詢問題中，是否有不同的問題數量？此外，本文也探討議員的質詢強度是

否會受到議員個人特質的影響？特別是本文會比較執政黨之反對派議員和反對黨議員

在質詢上的強度是否有差異，也就是探討政黨與派系這兩個因素對議員質詢強度的影

響程度。

本文蒐集苗栗縣第十八屆縣議員，在其任期內總質詢時的口頭質詢稿。在該屆縣

議員選舉中，縣民從 8個選區中選出 38席議員，本文扣除以主持會議為主要職責的
議長、副議長，以及原住民議員後，總共有242份議員的口頭總質詢稿。2

接著，本文

依據 Maricut-Akbik（2021, pp. 544-545）的分類標準，將議員質詢的問題分成四個種
類，然後進行資料整理，並進行統計分析。

本文的章節安排如下。在第二節中，會先介紹質詢的目的與內容，接著在第三節

簡介說明黨派因素會如何影響議員的質詢內容，並推導本文之研究假設，第四節為苗

栗縣政治生態介紹，後續為研究設計與方法、研究結果及結論。

貳、質詢的目的與內容

依據委託代理人理論，議員受選民的委託來監督行政部門，因此當議員提出

質詢時，政府必須要回應議員的提問，以利議員對行政官員課責（Sánchez de Dios 
& Wiberg, 2011），故監督政府是議員的主要職責之一（Akirav, 2011; Bailer, 2011; 
Dandoy, 2011; Martin, 2011b, 2016; Proksch & Slapin, 2011），雖然議員有許多不同的
工具可以用來監督政府，例如口頭質詢、書面質詢、預算審查、委員會審查等（廖達

琪、陳月卿，2016），但議員的口頭質詢具有一些重要的特性。
議員在口頭質詢時及官員回應議員質詢的表現，在現今媒體與網路發達的時代，

都會被即時地放在螢光幕中，受到民眾檢視。若議員在質詢時有好的表現，例如對行

政部門的施政表現進行一針見血的批評、反映選民真實的意見、或是揭露行政部門或

2 每會期口頭總質詢人數：第一會期 32人、第二會期 29人、第三會期 32人、第四會期 31人、第五會
期 31人、第六會期 31人、第七會期 30人、第八會期 26人，共 242人次。



4　行政暨政策學報　第 78期

政府官員的弊案等，就有可能引起媒體與民眾的關注，使議員的知名度、聲譽及支持

度增加，從而增加連任的機率（Akirav, 2011; Rasch, 1994, 2009）。反之，若政府官
員在被議員質詢時，無法有效地回應議員的詰問或清楚說明政策立場，就有可能要負

起政治或行政責任，如此將可避免行政首長濫權，危害民主制度（Blidook & Kerby, 
2011; Cole, 1999; Penner et al., 2006）。故行政官員在面對議員質詢時，常會感受到
很大的壓力（廖達琪、陳月卿，2016，頁 45）。因議員口頭質詢具有即時性、對行
政機關壓力大、能見度高、會被正式記錄等特性，是議員在監督行政機關時很有效果

與效率的一項工具（Akirav, 2011）。
過去與質詢相關的研究大多是想要了解議員在質詢時的表現為何？及可能的影響

因素。為了衡量議員在質詢時的表現，過去學者大多是以議員所提出來的問題數量

作為衡量方式，並探討可能的影響因素（Akirav, 2011; Bailer, 2011; McGowan, 2008; 
Papp, 2020; Rasch, 2009; Russo, 2011; Saalfeld, 2011; Soroka et al., 2009; Vliegenthart 
& Walgrave, 2011; Zittel et al., 2019; 王靖興，2009；古哲瑋等人，2022）。但以議員
在質詢時所提出的問題數量來衡量議員的質詢表現，會與實際情況有一段落差。例如

反對黨的議員在質詢時，提出來的問題數量可能不多，但其內容可能是較具針對性、

批判性、或是會與行政機關的回覆針鋒相對，如此，就會如 Maricut-Akbik（2021, p. 
543）所言：「過去相關研究沒有使用適當的方法來適切地捕捉議員在質詢時之監督
內容的品質。」

因此，有些學者提出不同的分類方法，來分析議員質詢的內容與品質，例如

Raunio（1996）認為議員質詢的內容包括要求資訊、要求行政部門提供官方的正式說
明、要求政府執行、表達選民民意與利益，以及告訴執政者他們可能忽略的，但對於

民眾是很重要的問題。周萬來（2004）也把質詢內容歸納成四類，包含了獲取資訊、
監督施政、表達民意、授意質詢等。然而，這類研究大多是提出理論上或是歸納出來

的概念，並沒有對議員的質詢內容進行實證分析，直到近年來，才有學者開始針對議

員質詢的內容或功能進行實證研究。

例如 Akirav（2011, p. 261）將以色列國會議員的質詢內容區分成三大功能，分別
是獲取資訊、了解政策立場，以及要求官員採取特定行為。Albrecht等人（2021, p. 
235）、Karlsson與 Persson（2022, pp. 289-292）則認為反對黨議員的質詢內容，可
以分為兩大功能：第一類是向執政者提出其他的意見與建議，第二類則是批評政府。

上述學者們的研究主要是針對議員的質詢內容進行分類及分析，但並沒有將

質詢的內容依據某些標準來進行排序，就作者搜尋相關文獻的結果，僅有 Maricut-
Akbik（2021, pp. 544-545）在分析歐洲議會對歐洲央行的質詢內容時，將議員質詢
問題的內容依據質詢強度，分成四種類別，從低到高分別是：要求資訊（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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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要求說明解釋（request justification）、要求政府改變（request a 
change）及譴責威脅制裁（request the application of sanctions），茲說明如下：

第一，Maricut-Akbik（2021）認為在議員的口頭與書面質詢內容中，監督強度最
低的是議員要求行政部門提供某些政策資訊。這是因為一般而言，行政部門擁有政府

行動的很多資料與資訊，而議員則比較沒有這些資料，故議員常需要向行政部門索取

相關的資料，但行政部門給予的資料可能不夠即時或完整，此時，議員可能就必須透

過質詢來向行政部門索取資訊，在有了政府運作的相關資料後，議員才有可能進行下

一步或更深入的監督（Martin, 2016），因此議員在質詢時要求行政機關提供資訊，
就監督強度而言，是比較弱的。

第二，議員在質詢時，可能會要求官員說明或解釋某一政策，這是單方面要求官

員說明與回應，並不涉及價值的批判，因此就監督強度而言，是第二弱的。

第三，當議員在質詢時，要求行政部門改變政策或採取一些特定行動時，這就顯

示議員對政府目前的政策或作為是不滿意的，且還提出一些替代的政策或行動，從監

督的強度來看，顯然是比前兩者要高的，且是一種嘗試去控制政府的行動（Akirav, 
2011），但因議員在提出這些其他方案或作為時，並沒有對行政機關加以批判，或是
要求進行制裁，因此其監督強度是比最後一類弱。

第四，當議員對行政部門的政策或作為非常不滿時，就可能會批判、譴責、或要

求行政官員負責等，有學者認為這是議員質詢時的最終武器（Fearon, 1999），故其
監督強度是最高的。

綜合上述，Maricut-Akbik（2021）所提出的四個類別的質詢內容，是與過去相
關文獻中的分類方式相似的，例如：Akirav（2011）所提出的三個類別（獲取資訊、
了解政策立場、要求官員採取特定行為）；Albrecht 等人（2021）及 Karlsson 與
Persson（2022）所提出的兩個類別（提出其他的意見與建議、批評政府）；另外，
Bovens（2007）認為議員要求官員說明決策或行為、譴責與制裁官員等，都是議員的
監督行為。在這些文獻中，對於質詢問題的分類方法，有若干重複的類別，但也有互

補之處，作者認為 Maricut-Akbik（2021）的分類方式較完整，且還依據其質詢的強
度將不同類別的質詢問題進行排序。故本文使用Maricut-Akbik（2021）的分類方法，
將苗栗縣第十八屆縣議員的質詢內容進行分類，然後再來探討不同政黨與派系的議員

是否有不同的監督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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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政黨與派系對於質詢內容的影響

依據過去的文獻，學者們發現有許多因素會影響議員質詢的內容，但因本文的主

要研究問題是想要探討議員的政黨及派系是否會及如何影響議員的質詢強度，因此本

節將集中整理這兩項因素對於議員質詢強度的可能影響。其他的因素則會作為控制變

數，在研究方法一節中加以說明。

一、政黨因素

過去研究顯示執政黨與反對黨議員對於行政機關或官員的監督強度是有差異的。

Rasch（2009）認為執政黨議員在質詢時，可能會寧可忽視政府的缺失與濫權，也不
願意對行政官員做出批評，但他們仍會想辦法透過少量的質詢，或是有策略的質詢，

來獲得曝光度，以利後續的選舉。反對黨的議員則會充分利用質詢的機會，積極向

政府課責（Garritzmann, 2017; Proksch & Slapin, 2011），倘若能有效地攻擊執政黨
的官員，將有助於提高所屬政黨的可見度與支持度（Rasch, 2009; Otjes & Louwerse, 
2018）。因此，過去研究顯示反對黨議員質詢問題數較多（Akirav, 2011; Rasch, 
2009; 王靖興，2009）。但在四種不同的質詢類別上，議員可能會有什麼樣的表現，
作者做了以下的推論：

首先，在要求資訊方面，執政黨議員與反對黨議員在資訊取得的難易程度上可能

是有差異的，因執政黨議員可能比較不會對行政部門進行嚴格的監督或批判，因此執

政黨議員可能比較容易從行政部門獲得資料；反之，反對黨議員在要求相關資訊時，

行政部門可能較會刻意地阻撓或拖延，使其較難獲得行政機關的資訊，因此就可能會

利用總質詢的機會，以比較強烈的態度來向行政部門索取資訊，希望藉此來消弭資訊

的落差（Martin, 2011b; Proksch & Slapin, 2011）。
其次，在其他類別的質詢內容上，Bovens（2007）認為當議員要求官員說明或解

是其決策或行為、要求改變政策或行動、或是威脅與譴責制裁行政官員等，都屬於議

員的監督與課責行為，雖然過去的研究中，並沒有直接分析執政黨與反對黨議員在質

詢內容強度的差異，但過去研究顯示反對黨議員的監督力量會較強，比較會向行政部

門進行批判（Albrecht et al., 2021; Karlsson & Persson, 2022）。故作者提出以下研究
假設：

假設 1a： 反對黨議員相對於執政黨議員，在質詢問題中，涉及要求資訊的問題數量
會較多。

假設 1b： 反對黨議員相對於執政黨議員，在質詢問題中，涉及要求說明解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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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會較多。

假設 1c： 反對黨議員相對於執政黨議員，在質詢問題中，涉及要求政府改變的問題
數量會較多。

假設 1d： 反對黨議員相對於執政黨議員，在質詢問題中，涉及譴責威脅制裁的問題
數量會較多。

二、派系因素

過去研究指出在不同的縣市內，主要政黨內部可能存有不同的派系，這些派系為

了讓所屬派系與議員個人獲得更多的政治利益，因此會在不同的政治場域上進行競爭

與合作，例如有文獻指出，不同派系議員會在議會中透過明爭暗鬥方式來爭取資源，

或是制衡彼此力量，相互監督（王業立，1998；陳明通，1995；趙永茂，1978，
1998）。從理論的角度來看，Albrecht等人（2021, p. 235）指出政治上反對者的定
義，除了反對黨之外，也包括了公民個人與由個人所組成的反對組織。在該定義下，

執政黨內不屬於執政派的地方派系也可以視為一種政治上的反對者（Gar ritzmann, 
2017, p. 2）。

因此，同屬執政黨內不同派系的議員在立法監督行為上會有哪些差異呢？第一，

過去研究顯示，議員的質詢，相較於議員其他的立法問政行為，如議案表決或預算審

議等，是比較不容易對行政機關的決定產生拘束力，故比較不會直接或明確地影響到

執政黨的利益，故政黨對於其所屬不同派系議員的質詢內容，可能比較不會施加太多

的約束或干涉，使議員在質詢時擁有較高的自由度（Depauw & Martin, 2009; Martin, 
2011a; 廖達琪、陳月卿，2016）。故不同派系之議員比較不會在議案表決或預算審
議等立法行為上產生衝突與對立，但很可能在質詢的行為與內容上，與行政官員產生

衝突。

第二，廖達琪與陳月卿（2016，頁 53）認為質詢是充滿表演傾向的一種議員監
督作為，因此，不同派系議員在不傷害政黨的共同利益下，執政黨內的反對派議員可

能可以透過口頭質詢的方式，來批評執政派系，形成一種表態或壓力，希望在黨內獲

得較大的話語權，並在利益分配的時候取得較大的利益。基此，本文認為執政黨內的

反對派議員，在質詢的內容上，可能會與反對黨相似。故作者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 2a： 執政黨的反對派議員，相對於執政派議員，在質詢問題中，涉及要求資訊
的問題數量會較多。

假設 2b： 執政黨的反對派議員，相對於執政派議員，在質詢問題中，涉及要求說明
解釋的問題數量會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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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2c： 執政黨的反對派議員，相對於執政派議員，在質詢問題中，涉及要求政府
改變的問題數量會較多。

假設 2d： 執政黨的反對派議員，相對於執政派議員，在質詢問題中，涉及譴責威脅
制裁的問題數量會較多。

肆、苗栗縣政治生態介紹

苗栗自實施地方自治以來，政治版圖長期都是藍大於綠，在縣長選舉中，皆是由

國民黨或具有泛藍背景的無黨籍政治人物獲勝，在縣議員的選舉中，也都是由泛藍政

治人物取得多數席次。黃國敏（2014，頁 160-161）分析苗栗縣 2001年到 2012年間
十次的選舉結果，包括總統、縣長、立委選舉的結果，其結果顯示，泛綠候選人的平

均得票率為 31%，泛藍候選人的平均得票率為 66%。這顯示在苗栗縣，泛藍的實力
比泛綠高，且反對黨的政治實力有限。

在泛藍的政治版圖中，苗栗縣基本上分成「劉派」與「黃派」，而兩派的對立可

以追溯到 1950年針對苗栗設縣一事看法不同，當時的新竹縣議會議長黃運金主張苗
栗並沒有設縣的條件，但當時擔任省參議員劉闊才則認為苗栗是客家人的大本營，必

須設縣，以鞏固客家人的地位，最後劉的意見獲採納，他為了避免落人口舌，故避嫌

沒有參與縣長選舉。然而，反對設縣的黃運金卻出馬參選首屆縣長，這成為劉黃交惡

的開始（何來美，1997，2017）。自此之後，雖然兩派系各自演變分為「大劉」、
「小劉」、「老黃」、「新黃」、「何系」等支派，但仍脫不了兩大派系，且從首任

縣長以來，幾乎是由這兩派系輪流執政（古鎮清，2015；李敏瑋，2002；何來美，
1997，2017），3

圖 1是作者在整理相關文獻後，所繪製較詳細的近代苗栗派系發展 
狀況。

3 第十二屆擔任縣長的「黃派」何智輝，逐漸演化成「何系」，而「新黃」的傅學鵬則擔任第十三、

十四屆縣長，成為「反何」，換言之，「何系」與「反何」都是在「黃派」的脈絡下建立的（李敏瑋，

2002，頁 22）。然而「何系」在何智輝因行賄法官罪畏罪潛逃，至今尚未回臺而逐漸消散（何來美，
2017，頁 332-337），而「反何」的傅學鵬與邱炳坤在 2005年縣長選舉中改由民進黨提名參選，而導
致客家分裂，從而讓「劉派」的劉政鴻乘機當選縣長（何來美，2017，頁 341）。自劉政鴻上臺後，
直到徐耀昌當選前，「劉派」的勢力也漸漸增加；另一邊，「何系」的何智輝與「反何」的傅學鵬也

支持徐耀昌（何來美，2017，頁336-342），「何系」與「反何」的勢力也漸漸消退，回歸到「黃派」。
最後，本文在訪談中，受訪者也認為「何系」的勢力已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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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苗栗縣派系之發展簡圖

資料來源： 以上資料部分重製自 “從苗栗縣五十年政治看地方派系的消長：以縣長、省議會為例 ”，李敏

瑋，2002，中國地方自治，55（10），頁 30；2002年後的苗栗派系發展參考自台灣客家政

治風雲錄，何來美，2017，聯經出版社。

此外，過去相關研究結果顯示苗栗縣內之派系演化有三個特點：第一，苗栗的派

系是因為選舉恩怨而產生的，因此，不同派系人馬會因選舉利益而變動。第二，雖然

在派系發展中，從「劉派」與「黃派」中衍生出「大劉」、「小劉」、「老黃」、「新

黃」、「何系」、「反何」等分支，但其實也脫離不了兩大派系。第三，在本文分析

的時間，即 2014年 12月 25日至 2018年 12月 24日，「何系」與「反何」的勢力
因何智輝的棄逃與傅學鵬改投民進黨而消散，本文所訪談之受訪者也證實此事。

最後，除了派系變化的影響因素外，以下兩點因素亦促成本文在派系上只針對

「劉派」與「黃派」進行分析。首先，洪志彥（2009，頁 14）曾訪談一些派系中人，
並指出：「許多的受訪者在他人的眼中，派系的色彩是非常濃厚的，而其自身卻不認

為是專屬那一個派系，本研究推測可能是派系太明顯會可能有選票的考量。」因此，

在派系的界線中，很難細緻地定義與區分議員到底是屬於哪一個小支派，但仍可以依

其行為判斷議員是「劉派」或「黃派」，另外，過去有關苗栗的派系研究中，在分析

單位中，也只針對劉、黃兩派來進行分析與說明（何來美，1997，2017）。故此，
本文在派系的分類上，仍只以「劉派」與「黃派」為主來進行分析。

劉定國

林火順

黃派鐵三角：張秋華、林佾廷、何智輝 第十二屆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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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的研究期間，劉、黃兩派的爭議、競爭與對立已日漸減少（何來美，

1997，2017），原因在於泛綠政黨的勢力日漸增加，派系必須要合作，才能有利他
們的連任與持續地掌控資源。惟有時兩派系間仍會出現一些爭論與衝突，在本文的研

究期間中，最大的爭議莫過於劉政鴻縣長在任內（2005-2014）大量舉債，使縣府的
債務餘額從劉縣長上任時的約 202億元，到其卸任後，徐耀昌縣長於 2014年 12月上
任時，縣府之債務餘額變成約六百多億元，增長了兩倍多，導致縣府一度發不起縣府

員工薪資，產生財政危機，而需要求助於中央政府。徐縣長在 2015年接受媒體訪問
時指出「這個洞真的太大了！」並將砲火掃向前縣長劉政鴻，怒批：「前朝真的玩得

太過分！」並直言「用到米缸裡沒半粒米」，而劉前縣長也不客氣地反擊徐耀昌「無

能」（李欣芳等人，2015）。這顯示兩派之間有一定的衝突，但反映到議員的口頭
質詢上，會是怎樣的型態，是值得探討的。

伍、研究方法

一、資料來源

本文以第十八屆苗栗縣議會議員在口頭質詢中提出的問題數量為研究對象，研究

期間是 2014年 12月 25日至 2018年 12月 24日。該屆縣議員從 8個選區選出 38席
議員，根據「地方制度法」第 48條規定，每年須召開 2次定期會，故總計有 8個會
期，在每會期中，議員都會有 1次總質詢的時間。4

在樣本選取上，本文扣除負責主持會議的議長與副議長，另外，因原住民議員的

選區劃分方式及質詢議題與其他議員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本文也將原住民議員排除。

此外，在 4年的任期間，議員的組成有所更動，包括有 8位議員因違反「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或「貪污治罪條例」而離職，或是因在任期內因病辭世等，而沒有擔任

完整任期，本文仍會將其任期中的質詢內容納入分析。
5
另外，根據「地方制度法」第

81條規定，當所遺任期不足 2年，且缺額未達總名額二分之一時，不再補選，因此
在該屆議會中只補選了6位議員，6

本文也將這些議員的質詢內容納入分析。因此，本

文在第十八屆苗栗縣議會中，最後的分析樣本是 242份縣議員的口頭總質詢內容。
最後，有關總質詢內容之資料來源，本文使用苗栗縣第十八屆第一次至第八次定

期會議事錄資料，因苗栗縣議會並沒有公開第十八屆議事錄相關資料，這係由作者自

4 每位縣議員在每會期口頭總質詢的發言時間上限為 45分鐘。
5 這 8位縣議員是呂明亮、張志宇、張家靜、游忠鈿、陳漢清、陳碧華、許櫻萍與李聰祥。
6 這 6位縣議員是鍾福貴、胡忠勇、徐集明、詹運喜、羅貴明與劉順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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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取得，欲索取資料者，可與通訊作者聯繫。

二、內容分析與質詢強度之編碼規則

本文針對每位議員之口頭總質詢的逐字稿，將其區分成若干語幹，然後將具有

相同主旨或主題的語幹合併成一個一個的問題，最後，作者再計算每一議員在每

一會期中共提及多少問題。這樣的做法是與過去相關文獻相同的（Maricut-Akbik, 
2021, p. 551; Otjes & Louwerse, 2018, p. 504; Soroka et al., 2009, p. 571; Vliegenthart & 
Walgrave, 2011, p. 1038）。

例如某甲議員在某次質詢中共講了 6個語幹，如表 1所示，當中前面 3個語幹是
屬於某一主題，另外語幹 4與 5為另一主題，最後語幹 6再談及另外的議題。因此，
依據上述標準，某甲議員在這次質詢中總共提出了 3個問題。

表 1  
語幹與質詢問題編碼方式

語幹 問題

語幹 1

問題 1語幹 2

語幹 3

語幹 4
問題 2

語幹 5

語幹 6 問題 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接著，作者將議員於質詢中所提出的問題，按 Maricut-Akbik（2021）的分類標
準，將質詢問題分成四個不同的類別，以下是編碼規則與一些實例：

（一） 在每一個質詢問題中，是否有包含向行政機關要求資訊的請求，有為 1，沒有
為 0。具體的實例如下：

　例子 1 ：  「苗栗縣目前累積負債金額到底是四百多億還是六百多億？短期負債
多少？⋯⋯」（許櫻萍 -1）7

7 括號內之許櫻萍 -1代表許櫻萍議員於第一會期質詢的內容，其他如此類推，資料來自苗栗縣議會第
18屆第 1次定期會議事錄，頁 55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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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 2 ：「我剛剛講的一些問題，請給我書面報告。」（劉寶鈴 -1）8

（二） 在每一個質詢問題中，是否有包含向行政機關要求說明政策，或提供決策的
說明或解釋，有為 1，沒有為 0。常見的用語包括：「如何處理？」、「如何
因應？」、「你的看法為何？」、「你認為可行嗎？」、「為什麼⋯⋯？」、

「請你說明」等。

　例子 1 ：「我想請教處長你是如何來協洽這工廠就地合法化？」（邱鎮軍 -2）9

　例子 2 ：「現在藍田國小的營養午餐你們如何處理？」（劉寶鈴 -1）10

（三） 在每一個質詢問題中，是否有包含有要求改變政策或行動，有為 1，沒有為
0。常見的用語包括：「你應該要」、「我建議」、「我在此要求」等。

　例子 1 ：「我認為是不恰當，應從永和山水庫直接去供應。」（陳永賢 -1）11

　例子 2 ：「本席有幾點的建議供縣長及財主單位來參考。」（林寶珠 -1）12

（四） 在每一個質詢問題中，是否有對行政部門及官員作出嚴厲的指責，如要求官員
下臺、道歉、或交代；或是提出司法或監察程序的調查要求；或是在質詢時用

了很犀利、尖銳、或嚴厲的語句或用辭。有為 1，沒有為 0。

　例子 1 ：  「縣政府沒錢就趁這個機會跟廠商 A 一筆，這樣不對，要重新檢
討。」（周玉滿 -3）13

　例子 2 ：  「本席首先要質詢的是一件弊案⋯⋯本席要先敘明，這個案子將會進
入司法程序去調查⋯⋯將來都會成為呈堂證供。」（陳光軒 -5）14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上述這四個類別並不是互斥的，主要的原因有二：第一，依據

本文針對一個問題的定義，一個問題中可能包含數個語幹或是小問題，故議員在一個

問題中，若其中有一個或一些語幹牽涉到要求資訊；或要求說明解釋；或要求政府改

8 資料來自苗栗縣議會第 18屆第 1次定期會議事錄，頁 776。
9 資料來自苗栗縣議會第 18屆第 2次定期會議事錄，頁 674。
10 資料來自苗栗縣議會第 18屆第 1次定期會議事錄，頁 768。
11 資料來自苗栗縣議會第 18屆第 1次定期會議事錄，頁 569。
12 資料來自苗栗縣議會第 18屆第 1次定期會議事錄，頁 657。
13 資料來自苗栗縣議會第 18屆第 3次定期會議事錄，頁 588。
14 資料來自苗栗縣議會第 18屆第 5次定期會議事錄，頁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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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或譴責威脅制裁時，會分別在這四個類別中標註為 1或 0。第二，議員在針對某
一個議題提出質詢時，通常會有一些鋪排，也就是可能會先詢問行政官員一些有關客

觀資訊的問題，然後再進行追問，例如要求行政官員說明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現象，

或是要求政府改善，甚至批判政府可能考慮不周或忽視某些人權益等。例如，黃派的

徐欽鴻議員在第四會期針對山坡地開發回饋金所提出的質詢：

山坡地保育區每年都有收取地價稅，我們要建築或任何開發又要繳山坡地回

饋金，是不是這樣？⋯⋯有八個縣市拒絕收也沒事。你認為農民要繳交回饋

金合理嗎？⋯⋯苗栗市的有沒有收回饋金？台北市的有沒有收回饋金？⋯⋯

既然不合理就要想辦法解決，縣政府可以拒絕收取。⋯⋯議會組專案小組

追蹤你們辦理的進度，既然不合理就要改，山坡地建築地目的部分劃分開

來⋯⋯你們不要推來推去，該負責就要負責。
15

上述的質詢內容中就包含了四個類別的問題，如以「是不是這樣？」來詢問政策

最新的資訊，再來會以「你認為⋯⋯合理嗎？」進一步要求政府進行說明。爾後，議

員認為目前做法不合理，希望政府能改變政策或行為，最後，議員採用比較強烈的態

度向行政部門加以譴責，說「你們不要推來推去，該負責就要負責。」

在編碼上，由作者與一位碩士生來針對質詢內容分別進行編碼，然後針對編碼的

結果，開了八次的檢討會議，來確認兩人編碼的結果是否相同，若編碼結果不一致，

則會通過討論，以共識決的方式來決定最後的編碼結果。在編碼結果的信度上，本文

以隨機抽樣的方式抽取四個會期的結果進行一致性的比對。兩位編碼員分類結果相同

的比率分別為：0.82、0.78、0.73及 0.77，平均為 0.78，這顯示兩位編碼員的結果很
大程度是一致的。

三、迴歸模型

本文使用描述統計及統計模型來進行分析，本文有四個依變數，分別是：（一）

議員在每一個會期中要求資訊的問題數量；（二）議員在每一個會期中要求說明解釋

的問題數量；（三）議員在每一個會期中要求政府改變的問題數量；（四）議員在每一

個會期中譴責威脅制裁的問題數量。

因本文的依變數是議員所提出不同類型的問題數量，這是一個大於或等於零的整

數，因此存在計數資料和可能的過度離散的問題，因此不適合使用「最小平方法」

15 資料來自苗栗縣議會第 18屆第 4次定期會議事錄，頁 64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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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來進行估計。在這樣的情況下，學者常使用「泊松迴
歸」（Poisson Regression）或「負二項迴歸」（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模型
來進行估計。本文在使用這兩種模型進行初步分析後，發現議員在每一個會期中要求

資訊、要求說明解釋，以及要求政府改變的問題數量，並不具過度離散的情況，為了

統計模型的一致性，本文將採用泊松迴歸模型，同時為了讓統計模型結果更加穩健，

本文使用群聚穩健標準誤的泊松迴歸方法（Cluster-Robust Standard Errors for Poisson 
Regression Models）來進行估計與分析。最後，本文所有統計分析是使用 STATA SE 
17.0版本進行分析。

在自變數方面，本文依據苗栗縣的政治生態，將議員依據政黨與派系的不同分類

為三個群體，並以執政黨內的執政派議員為參照組，然後設定兩個重要的自變數，分

別是反對黨議員（民進黨與其他偏綠的議員= 1）以及反對派議員（劉派議員= 1），16

在議員派系的分類上，作者訪談了當時的苗栗縣議員和縣政府資深主管，以他們所提

供的資訊來進行編碼。
17
此外，本文參考過去文獻，加入了一些常見的控制變數，如

下所述：

首先是議員的性別，過去有些研究結果顯示性別對於議員的質詢數量沒有顯著的

影響（Borghetto et al., 2020; Martin, 2011a; Russo, 2011），但是有些則顯示有顯著影
響（Vega & Firestone, 1995; 王靖興，2009）。為了控制其可能的影響，本文定義當
議員為女性時，此變數的數值為 1，否則為 0。

其次，王靖興（2009）發現立委的教育程度愈高，其提案的數量與預算審查時
的質詢數量會較多，這可能是因為教育程度較高的立委具備較專業的知識，因此會

針對法案有較多的意見與想法。但也有研究顯示議員的教育程度是沒有顯著影響的

（Martin, 2011a）。為控制其可能的影響，本文加入此控制變數，當縣議員具有大學
學歷時，作者定義此變數的數值為 1，否則為 0。

再者，議員所在選區特性也可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過去的研究結果顯示若議員

16 有關議員黨派屬性的分類結果，若有需要，請與通訊作者聯繫。
17 在派系的認定與分類上，大致有「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兩種方法進行，多數的政治學者與社會

學者都會採用「由下而上」的認定與分類方法，該方法是透過訪談地方菁英耆老，由不同成員進行

交互認定，並認知派系成員的社會網絡（王金壽，2004；陳介玄，1997；趙永茂，2004；蔡明惠，
1998）等。因此，本文在 2020年 7月訪問了一位任職長達二十多年的苗栗縣政府官員，其對於地方
與議會派系生態十分熟悉，另一位為時任苗栗縣議員，在訪談中，兩位受訪者的訪談內容相近，故沒

有再繼續訪談。上述方式是屬於前述的「由下而上」的認定方式。
 受訪者有說明其將議員分為不同派系的標準如下：1.議員與縣長在日常活動的互動情形：例如平常參
與活動時，跟劉縣長互動比較密切，還是跟徐縣長比較密切；或在選舉站臺時，是請劉縣長壓軸還是

請徐縣長壓軸上臺。2.議員的地域背景：例如出生後龍的議員就偏後龍的劉縣長（如鄭秋風、林寶珠
等）。3.議員的個人政治背景：例如劉寶玲議員是劉縣長的姪女，因此她會是劉派。4.立委選區特性：
立委第一選區（海線）偏劉，立委第二選區（山線）偏黃。訪談大綱請參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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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都市化程度較高選區，其立法問政的表現可能會較好（Schiller, 1995）。本文認
為來自都會區的議員，因其選區的人口數量較多、組成較複雜、社會問題較多、對議

員的要求也較高，因此推測議員的質詢強度會較高。本文將議員分類為市鎮型議員與

鄉村型議員，分類的標準是：分析議員在該屆之選舉結果，若其得票數最高的行政區

是在某市或某鎮時，則該議員為市鎮型，此變數的數值為 1，否則為 0。18

接著是議員的資深程度，過去研究顯示資淺議員的質詢數量較多（Akirav, 2011; 
Bailer, 2011），這是因為相對於其他立法行為，質詢所需花費的成本較少，且容易獲
得媒體的注意，故他們可能會比較傾向利用質詢，來提出較多或較強烈的問題。因

此，本文預期資淺議員的質詢強度是較強的，本文定義當議員為新任議員時，此變數

的數值為 1；若議員曾連任一次時，該變數的數值為 2；若曾連任兩次時，該變數的
數值為 3，以此類推。

另外，議員在不同會期中的行為策略可能是不一樣的，例如，在選舉年時，議員

會把大多數的心力放在選舉上，而可能會減少其在議會的行動（盛杏湲，2014）。王
靖興（2009）也發現議員在第一會期的表現是最踴躍的。因此，議員在不同會期中的
質詢強度也可能會有差異。故本文將第一會期定義為參照組，其他會期均設置一個二

元變數。

最後，本文會控制每位議員在該會期質詢時所提出的問題總數量，以控制不同議

員因所提出的問題數不同所造成的可能差異。

陸、不同黨派議員質詢強度之量化分析結果

圖 2與表 2顯示不同黨派縣議員在第十八屆中所提出之質詢問題數量，以及在四
個不同質詢強度的問題數量。第一，在質詢問題之總數量上，國民黨執政的黃派議員

在每會期所提出的質詢問題數平均為 6.31，反對派的劉派議員則提出約 8.36個問題，
反對黨議員則提出約 6.44個問題，上述的結果是達到統計上的顯著（F=11.53），這
顯示劉派議員在質詢時的問題數量較黃派及泛綠議員多。

第二，在要求資訊的問題數量上，執政的黃派議員在每會期的問題數平均為

3.30，反對派的劉派議員則提出了約 4.47個問題，反對黨的泛綠議員則提出了約 4.10
個問題，且這結果是達到統計上的顯著（F=4.92），顯示劉派議員在質詢時要求資訊
的問題數量較黃派及泛綠議員多。

18 例如，禹耀東與孫素娥均為第一選區（苗栗市、公館鄉、頭屋鄉）議員，禹耀東在該屆議員選舉中，

於苗栗市獲得最高的票數，因此本文把他分類為市鎮型議員；孫素娥議員則於公館鄉獲得最高的票

數，故她被分類為鄉村型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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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要求說明解釋的問題數量上，國民黨執政的黃派議員在每會期的問題數

平均為 4.13個問題，反對派的劉派議員則提出了約 5.64個問題，而反對黨泛綠議員
則為 5.04個問題，上述結果是達到統計的顯著（F=7.69）。

第四，在要求政府改變的問題數量上，國民黨執政的黃派議員在每會期的問題數

平均為 2.42個問題，反對派的劉派議員則提出了約 3.10個問題，而反對黨泛綠議員
則為 2.63個問題，上述結果具統計的顯著性（F=3.33）。

最後，在譴責威脅制裁方面，國民黨執政的黃派議員在每會期的問題數平均為

0.48個問題，反對派的劉派議員則提出了約 1.09個問題，而反對黨泛綠議員則為 1.58
個問題，上述結果具統計的顯著性（F=9.32），上述結果顯示不同黨派之議員所提出
有關要求資訊、要求說明解釋、要求政府改變，以及譴責威脅制裁上的問題數量是明

顯不同的。

綜合上述，圖 2及表 2顯示不論是哪一黨派議員，在其質詢內容中，最常提出的
問題類型是要求說明解釋，其次則是要求資訊，譴責威脅制裁的問題數量則是最少

的。在黨派比較方面，在質詢的總問題數、要求資訊、要求說明解釋、要求政府改變

等問題上，反對派的劉派議員提出最多問題數，其次則是反對黨的泛綠議員。但在譴

責威脅制裁這類問題上，泛綠議員則是提出最多問題數，其次是劉派議員。這顯示劉

派議員在口頭質詢上的表現是非常活躍的，但泛綠議員則是在監督強度最強的類型上

提出最多的質詢問題。

圖 2  
不同黨派議員所提出之不同質詢強度的問題平均數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總質詢問題 要求資訊 要求說明解釋 要求政府改變 譴責威脅制裁

黃派 劉派 反對黨

6.31

8.36

6.44

3.30

4.47 4.10 4.13

5.64
5.04

2.42
3.10

2.63

0.48
1.09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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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政黨與派系議員質詢程度 ANOVA分析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Prob > F

總質詢問題數 黃派 6.31 3.57 11.53*** 0.000

劉派 8.36 3.32

反對黨 6.44 2.40

要求資訊 黃派 3.30 2.39 4.92** 0.008

劉派 4.47 2.65

反對黨 4.10 2.09

要求說明解釋 黃派 4.13 2.28 7.69*** 0.000

劉派 5.64 2.76

反對黨 5.04 2.26

要求政府改變 黃派 2.42 1.99 3.33* 0.037

劉派 3.10 1.82

反對黨 2.63 1.71

譴責威脅制裁 黃派 0.48 0.99 9.32*** 0.000

劉派 1.09 1.51

反對黨 1.58 1.50

註 1：***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註 2： 總樣本為 242人次，當中反對黨共 48人次（占 19.83%），劉派為 127人次（占 52.48%），黃派

為 67人次（占 27.69%）。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3 呈現泊松統計模型的分析結果。模型一顯示的是在要求資訊的問題數量
上，反對黨的泛綠議員提出的問題數量和執政的黃派議員提出的問題數的比值

是 exp(0.17)=1.185，所以泛綠議員在要求資訊的平均問題數量要高於執政派議員
18.5%，但這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因此不符合研究假設 1a；在派系方面，反對
派的劉派議員在要求資訊的平均問題數量和執政的黃派議員的平均問題數量的比值是

exp(0.04)=1.04，所以反對派的劉派議員在要求資訊的平均問題數量要高於執政派議
員 4%，此結果也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因此不符合研究假設 2a。在其他控制變數方
面，結果顯示越資淺的議員會提出明顯較多的有關要求資訊的問題。至於其他變數，

則沒有達到統計上顯著的關係。最後，在會期方面，相對於第一會期，議員在第八會

期所提出這類的問題數量，是顯著較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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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特性議員質詢強度之泊松統計模型估計結果

模型一

要求資訊

模型二

要求說明解釋

模型三

要求政府改變

模型四

譴責威脅制裁

反對黨（泛綠） 0.17 (0.09) 0.22 (0.05)*** 0.09 (0.12) 1.45 (0.28)***

反對派系—劉派 0.04 (0.09) 0.08 (0.05) 0.14 (0.10) 0.86 (0.28)**

選區性質—市鎮 -0.07 (0.08) -0.07 (0.05) -0.03 (0.09) 0.07 (0.20)

資深程度 -0.04 (0.02)* -0.01 (0.01) -0.04 (0.20)* -0.02 (0.04)

女性 0.14 (0.07) 0.05 (0.04) -0.15 (0.08) -0.27 (0.17)

大學學歷 0.04 (0.06) -0.04 (0.04) -0.01 (0.08) -0.61 (0.17)***

第二會期 0.11 (0.09) 0.03 (0.08) 0.13 (0.17) 0.85 (0.35)* 

第三會期 0.08 (0.11) 0.04 (0.09) 0.04 (0.17) 1.05 (0.36)**

第四會期 -0.008 (0.11) 0.21 (0.08)** 0.25 (0.16) 0.80 (0.36)* 

第五會期 -0.21 (0.12) 0.10 (0.07) 0.29 (0.15) 0.50 (0.38)

第六會期 -0.12 (0.11) 0.30 (0.07)*** 0.20 (0.15) 0.44 (0.37)

第七會期 -0.04 (0.10) -0.06 (0.09) 0.33 (0.15)* 0.72 (0.41)

第八會期 -0.40 (0.14)** -0.37 (0.10)*** 0.07 (0.17) 0.51 (0.03)

質詢問題數 0.12 (0.01)*** 0.12 (0.01)*** 0.11 (0.01)*** 0.08 (0.03)**

Wald卡方 222.95 486.71 129.43 77.66

Prob > 卡方 0.000 0.000 0.000 0.000

AIC 981.28 947.87 899.83 677.19

BIC 1033.61 1000.21 952.16 729.52

Constant 0.52 (0.12)*** 0.61 (0.09)*** 0.12 (0.17) -1.72 (0.42)***

N 242 242 242 242

註 1：***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註 2：數值顯示方式為 beta值（Robust std. err值）。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在模型二，反對黨的泛綠議員在要求說明解釋的平均問題數量和執政的黃派議員

的平均問題數量的比值是 exp(0.22)=1.246，所以反對黨議員在要求說明解釋的平均
問題數量要高於黃派議員 24.6%，且是統計上顯著的，這結果是符合研究假設 1b；
在派系方面，劉派議員在要求說明解釋的平均問題數量高於黃派議員 8.3%，沒有達
到統計上的顯著，這結果並不符合研究假設 2b。在控制變數的分析中，所有變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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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統計的顯著差異。

模型三的結果顯示，反對黨議員在要求政府改變的平均問題數量高於黃派議員

9.4%；同理，劉派議員在要求政府改變的平均問題數量高於黃派議員 15%。兩者都
不具統計上的顯著。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設 1c與 2c並沒有獲得足夠的證據支持。在控
制變數方面，首先可發現越資淺議員，在要求政府改變的問題數量會明顯較多，其他

的變數則沒有達到統計上顯著的效果。

最後，模型四的結果顯示，反對黨議員在譴責威脅制裁的平均問題數量高於黃派

議員 326%；反對派的劉派議員所提出的譴責威脅制裁的平均問題數量高於黃派議員
136%，兩者都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這結果是符合研究假設 1d與 2d。在控制變數方
面，只有議員的教育程度是有顯著差異的，不具大學學歷的縣議員在譴責威脅制裁的

問題數量會較多，其他的控制變數則不具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柒、質詢內容與討論

上一節呈現了量化分析的結果，其顯示無論是執政派（黃派）、執政反對派（劉

派）與反對黨議員，他們在質詢所提出不同類型問題的數量的排序是一樣的，也就是

說，他們提出問題數量的排序，從多到少都是：要求說明解釋、要求資訊、要求政府

改變，以及譴責威脅制裁的問題。然而，在四類質詢強度的比重上是有不同。此外，

從迴歸係數的比較來看，可以發現反對黨議員在要求說明解釋與譴責威脅制裁的係數

值較執政的反對派議員高，其他類型的問題數量上則無顯著差異，這顯示反對黨議員

在質詢時，相較於反對派議員，會有比較多的問題是放在要求政府說明解釋與譴責威

脅制裁。

這結果與國外的研究有一些異同。在國外的研究中，議員在質詢中最常提出有關

要求資訊的問題（Akirav, 2011, p. 267）。但是，Maricut-Akbik（2021, p. 553）分析
歐洲議會對歐洲中央銀行的質詢，發現議員在口頭質詢以要求說明的問題為主，這與

本文的主要發現是一致的。此外，議員在質詢中，要求政府改變與譴責威脅制裁的數

量則比較少，這與本文的結果相似，換言之，議員在 45分鐘的質詢中，常使用的是
要求資訊與要求說明，而要求政府改變與譴責威脅制裁則較少。

接下來，本節將會從議員的質詢內容中提出一些例子加以佐證，以進一步了解量

化分析結果的意義，並進行一些討論。第一，在上一節的結果顯示無論是黃派、劉

派，或是反對黨議員，在質詢時，有約一半的問題都牽涉到要求資訊，這類的問題數

量是全部類別中第二多。因此無論是黃派、劉派、或是反對黨議員，在向行政部門

要求提供資訊時，可能都會受到阻撓。例如，國民黨劉派的林寶珠議員在第一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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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

處長在工作報告時，我有提到外埔漁港的木棧道，請你們在總質詢前要提供

資料給我，因為科長跟你說得不一樣，你說發函了，科長說還在研究中，到

現在，資料都沒給我，我當了八屆議員，還沒碰到像你們這樣的服務態度。
19

也例如，民進黨的陳光軒議員在第五會期所言：

我尊重你們行政單位的程序來調閱資料，但是到今天為止，沒有看到那天我

看到的資料，你們給我這是什麼東西？這些東西我上網查都可以查得到，那

天就跟你們講過，我要的是什麼東西，給我這些東西是要幹嘛！而且我要這

些資料的時候，碰到重重的阻礙，校長，聽說你不願意給我資料。
20

再者，當議員在取得資訊遭到更大的阻礙時，他們往往會在質詢中採取更強烈的

態度向行政部門索取資訊，如譴責官員等，例如，民進黨的羅貫星議員在第七會期 
所言：

本席請你提供資料，你就是遲遲不給，是什麼原因？從上一次到現在都沒給

我⋯⋯處長，不是我要跟你大聲，不要漫不經心的，希望你能好好的把這些

資料給本席，謝謝。
21

第二，在要求說明解釋方面，前一節的結果顯示這類問題的數量是最多的，且反

對派與反對黨也提出較執政派多的問題。但即使如此，執政派的黃派議員在這類型

上，也提出了許多的問題，顯示他們也想了解政府的作為，以及背後的原因或理由。

例如，黃派的韓茂賢議員在第二會期針對校園毒品問題提到「校園的安全非常重

要，把毒品黑道趕出校園，請問局長有什麼計畫嗎？」
22
又例如，劉派的鄭碧玉議員

在第二會期中針對縣府勞工及青年發展處的預算進行質詢時問到「105年的預算，勞
工的部分你們編了 9,013萬對嗎？苗栗縣的勞工有 30萬人，平均每個人一年只有 300

19 資料來自苗栗縣議會第 18屆第 1次定期會議事錄，頁 666。
20 資料來自苗栗縣議會第 18屆第 5次定期會議事錄，頁 534。
21 資料來自苗栗縣議會第 18屆第 7次定期會議事錄，頁 592。
22 資料來自苗栗縣議會第 18屆第 2次定期會議事錄，頁 805。



 不同黨派議員口頭質詢強度的研究：以苗栗縣第十八屆議會為例　21

元，要如何運作？」
23
從上述例子，議員提出「有什麼計畫嗎？」、「要如何運用？」

等，正是議員常見要求行政部門提供決策的說明或解釋的一些說辭。

第三，在要求政府改變的問題數量方面，不同黨派之議員間沒有顯著的差異。過

去研究認為因行政部門長期接觸及處理相關的業務，因此較能深入了解問題，並對可

能的解決方案有較多的了解（Fiorina, 1989）。在這情況下，議員想要提出一個比目
前更為適切的替代方案，並提供予行政部門參考與採納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故反對黨

或反對派議員在質詢時間及政策領域知識有限的情況下，可能會把質詢的焦點放到其

他類型的問題上，而不太會提出具體政策或行動建議。

最後，在譴責威脅制裁的部分，這是議員最少提出的問題類型，但卻可能是媒體

與民眾最有印象或最感興趣的部分。相對於執政派議員，反對黨與反對派議員在這類

問題的數量上多出許多，顯示其監督強度較高，這與過去研究的結果一致（Albrecht 
et al., 2021; Karlsson & Persson, 2022; Norton, 2008）。例如，劉派的胡忠勇議員在第
七會期針對客家話的傳承政策指出：「召開推動客家話會議時，請通知我，去年我就

提案，希望學校能推動，教育處、文化觀光局，這兩個單位也沒有通知我要怎麼做，

你們根本是敷衍了事⋯⋯我提的案子，你們根本沒有採納，本席非常不爽，請你好好

做⋯⋯。」
24

最後，反對黨議員有時會在質詢中，針對行政部門的行為提出司法或監察程序調

查，這是執政黨議員較少採用的質詢方式。如民進黨的陳光軒議員在第五會期所言

「你們不能規避我的監督，我要看的東西，必須給我看⋯⋯這些案子都有人在查，自

己好自為之」。
25
上述結果顯示三類議員都鮮少採用譴責制裁的方式質詢，但反對黨

與反對派議員在這類型的問題數量稍微多一些，且語氣也比較強烈。

捌、結論

本文在理論上有兩點新的突破，第一是針對質詢的相關理論，在質詢上，監督政

府是議員的重要的職能，但在過去的研究中，大多以質詢的數量作為監督表現的衡量

方式，直到近年來，才有學者開始關注質詢的功能與監督的強度，因此，本文想要補

充這個研究缺隙，故依據 Maricut-Akbik（2021）的研究方法，將議員的質詢內容分
為四類，來分析地方議會裡議員質詢內容的監督強度。

第二，過去有關質詢的研究大多聚焦在國會層級，對地方議會著墨不多，故本文

23 資料來自苗栗縣議會第 18屆第 2次定期會議事錄，頁 597。
24 資料來自苗栗縣議會第 18屆第 7次定期會議事錄，頁 771。
25 資料來自苗栗縣議會第 18屆第 5次定期會議事錄，頁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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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針對地方議會進行研究，擴大對質詢理論的驗證範圍。此外，在臺灣地方層級

的相關研究中，派系是一個重要的行動者，過去學者們大多討論派系在選舉、民主

化、或政黨競爭中之角色或相關議題（丁仁方等人，2018；高永光，2000；陳明通，
1995；趙永茂，1998，2002），較少探討派系會如何影響議員的立法問政行為，因
此，本文除了分析議員的政黨屬性影響外，也探討不同派系的議員，在質詢內容上是

否有所不同，加深了我們對於不同黨派議員在質詢內容上的差異之認識，也擴展了我

們對於地方派系運作的知識，這也是本文重要的理論意涵。

本文以第十八屆苗栗縣議會進行個案研究，來分析其口頭總質詢中的內容，除了

探討這些問題包含哪些類別外，也想要探討不同政黨與派系之議員，在質詢強度上是

否有差異？本文的研究結果顯示，不論是哪一黨派議員，在其質詢內容中，最常提出

的問題類型是要求說明解釋，其次則是要求提供攸關資訊，譴責威脅制裁的問題數量

是最少的。此外，反對黨、反對派或是執政派的議員，他們在質詢時，所提出的問題

類型及相對數量是很類似的。

統計模型的估計結果顯示，反對黨議員在要求說明解釋與譴責威脅制裁的數量

上，比執政的黃派議員多；此外，反對派的劉派議員在譴責威脅制裁的數量上，也較

執政的黃派議員多。因此，反對黨與反對派議員會透過較強的質詢方式來監督縣政府

的施政。在其他變數上，資淺的議員則提出較多有關要求資訊及要求政府改變的問

題，不具大學學歷的縣議員在譴責威脅制裁的問題數量會較多。

最後，在研究限制與未來可能研究方向上，本文雖然僅針對一個縣市的某一個屆

期來進行研究，但在文中，藉由過去研究的整理及研究假設的推論，所得到的結論似

可應用到其他縣市或其他會期，惟因作者的時間與資源有限，故僅能針對苗栗縣第

十八屆縣議員的口頭質詢強度來進行分析，因此，未來學者們或可以本文為基礎，來

進行其他縣市及其他屆期之分析，甚至進行跨縣市議會的研究。例如，苗栗縣是國民

黨長期主政的地方，在未來，學者也可以針對民進黨長期擔任縣市長的地區，如臺南

市或高雄市等，來分析其縣市議員的質詢內容，以比較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下，議員在

議會的監督問政行為是否有所差異。另外，本文也將議員的黨籍和派系因素同時納入

研究，結果黨籍與派系的影響程度不同。所以，未來的研究也可以針對其他同時具有

政黨與派系並存的縣市進行分析，如臺中市、嘉義縣、屏東縣等。如此或能更深入地

了解臺灣各地方議會的運作與議員的行為，以鞏固地方的民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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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大綱

1.  請問您，就您的認知與在府會中的觀察，能否跟我們說明 XXX議員是屬於哪一派
系？原因為何？

2.  請問您，就您的認知與在府會中的觀察，在苗栗縣議員所屬的主要派系中，「劉
派」與「黃派」議員的主要差異在哪裡？換言之，如何分辨兩派系的屬性？

3. 目前苗栗縣議員中還有屬於其他派系的嗎？若有，其他派系的影響力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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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依變數與自變數敘述統計與說明

表 A  
依變數之敘述統計

變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要求資訊之問題數

要求說明解釋之問題數

要求政府改變之問題數

譴責威脅制裁之問題數

議員質詢之問題數

4.07
5.10
2.82
1.02
7.41

2.52
2.61
1.87
1.43
3.37

0
0
0
0
1

12
13
10
 7
16

註：樣本數為 24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B  
自變數之定義與說明

變數 定義 敘述統計

反對黨議員 * 民進黨與其他偏綠的議員 = 1
國民黨與其他偏藍的議員 = 0

1：48人次
0：194人次

反對派議員 * 劉派議員 = 1
非劉派議員 = 0

1：127人次
0：115人次

女性 是 = 1
否 = 0

1：92人次
0：150人次

具有大學學歷 是 = 1
否 = 0

1：117人次
0：125人次

市鎮型議員 是 = 1
否 = 0

1：193人次
0：49人次

議員資深程度 議員為新任議員時 = 1，若議員曾擔任一任 = 
2，若擔任兩任 = 3，以此類推。

1：67人次
2：48人次
3：73人次
4：7人次
5：24人次
6：7人次
8：8人次
9：8人次

註 1：樣本數為 242。
註 2： 在反對黨與反對派的變數中，本文一共可區分成三類人：反對黨、劉派與黃派（在反對派的非劉議

員中是包含有反對黨議員），因此為了更清楚的檢視這三類人的差異，在平均數與變異數分析中改

採為三類人進行比較，如本文圖2與表2所示。反對黨共48人次，劉派為127人次，黃派為67人次。
資料來源： 整理自 2014-103年縣市議員選舉／投開票概況／苗栗縣，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及公投資料

庫，未註明，檢索日期 2022年 3月 23日，取自 https://db.cec.gov.tw/ElecTable/Election/ElecT
ickets?dataType=tickets&typeId=ELC&subjectId=T2&legisId=T1&themeId=11316a6845489f12a7
4b9a505e5212ab&dataLevel=A&prvCode=10&cityCode=005&areaCode=00&deptCode=000&liC
ode=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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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nsity of Oral Questions by County 
Councilors of Different Parties and Local Fact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Eighteenth Council of Miaoli 

County

Chun-Ming Tsui*　Che-Wei Ku**　Hongwung Wang***

Abstract

Questioning is one of the crucial ways for legislators to oversight the government. 
Past research has primarily focused on measuring the performance of legislators through 
the number of questions they submitted or the range of policy areas that their questions 
covered, and research that analyzes the intensity of the question is scarce. To address 
this gap, this article employs a method developed by Maricut-Akbik (2021) to classify 
each question into four levels based on its oversight intensity. From the weakest to the 
strongest, the four levels are: 1)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2) requests for justification; 
3) requests for a change; and 4) requests for sanction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oral 
questions submitted by county councilors from the eighteenth council of Miaoli County, 
specifically examining whether oversight intensity varies between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 and factions.

Results indicate that regardless of political parties or factions, the most common 
questions submitted by councilors are ones that request for justification, followed by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and, least commonly, requests for sanctions. Furthermore, 
councilors from the opposition party camp, the pan-green camp, submitted significantly 
more questions requesting justifications and sanctions than the ruling 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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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ly, despite belonging to the same political party camp as the ruling faction, 
the councilors of the opposition Liu faction submitted significantly more questions that 
requested sanctions compared to the ruling faction. In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the intensity of questions by the opposition party and opposition faction councilors is 
relatively stronger than the councilors of the ruling faction.

Keywords:  county councilor, question, oversight, faction, Miaoli 


